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（  2023  年度）

项目责任人（签字）： 单位（盖章）：

项目名称 困难群众社会救助

主管部门及代码 [051]池州市贵池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
池州市贵池区民政

局

项目属性 常年项目 项目期  1年 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 中期资金总额：       10758.00  年度资金总额：       10758.00 

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      10758.00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      10758.00 

  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0.00   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0.00 

总
体
目
标

中期目标（2023年—2023年） 年度目标

申请财政资金10758万元，主要用于城市低保、农村低保、特困人员救
助供养、临时救助、精简退职老职工、残疾人两项补贴、孤儿及事实

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金的发放，做到做到应保尽保、应救尽
救，力争让受救助人员的生活质量得以提升，社会获得感和认同感得
以提升。 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
指标

三级指标 指标值
二级
指标
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指标

数量
指标

精简退职老职工生活困难救济人
数

≥92人

数量
指标

孤儿人数 ≥181人

困难残疾人人数 ≥9097人

重度残疾人人数 ≥10226人

农村低保标准较上年增长 ≥5%

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的全护理照料
标准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最低月工

资标准的

≥50%

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的半护理照料
标准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最低月工

资标准的

≥30%

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的全自理照料
标准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最低月工

资标准的

≥4%

城市低保标准较上年增长 ≥7%

质量
指标

残疾人护理补贴 ≥70元/人/月

质量
指标

集中供养孤儿 1800元/人

居家供养孤儿 1300元/人

残疾人生活补贴（一二级） ≥80元/人/月

残疾人生活补贴（三四级） ≥60元/人/月

加强细节管理 及时核实办理

精简退职老职工生活困难救济标
准

≤488元/月

资金专款专用率 100%



绩
效
指
标

产出
指标

质量
指标

经费支出合规性

依据《安徽省
最低生活保障
办法》（268号
令）和省民政
厅财政厅印发
的《安徽省最
低生活保障操
作规程》（皖
民社救字〔
2021〕

76号）；关于
印发《池州市
贵池区困难群
众救助实施方
案》的通知
（贵民政

[2022]45号）
；关于印发《
贵池区临时救
助实施方案》
的通知（贵民

政
[2022]40号）
《关于调整我
市六十年代精
减下放退职职
工救济标准的
通知》（池民
社救〔2022〕1 
号）、《关于
印发<池州市贵
池区困难群众
救助实施方案>

质量
指标

城市低保保障范围 应保尽保

农村低保保障范围 应保尽保

时效
指标

低保特困资金支付及时性 按月及时发放

时效
指标

项目完成时间
2023年12月底

前

艾滋病生活救助资金支付及时性 按年拨付

精简退职老职工资金支付及时性 按季度拨付

成本
指标

项目总成本 ≤10758万元
成本
指标

效益
指标

经济
效益
指标

经济
效益
指标

社会
效益
指标

对维护社会稳定的影响
维护社会稳定 
提高困难群众
生活水平

社会
效益
指标

生态
效益
指标

生态
效益
指标

可持
续影
响指
标

对保障困难群众基础生活水平的
可持续影响

通过发放各项
救助资金，实
现“应保尽保
、应兜尽兜”
目标，筑牢困
难群众“最后
一道防线”，
持续为困难群
众提供基本生
活保障。

可持
续影
响指
标

满意
度指
标

满意
度指
标

救助对象满意度 ≥90%
满意
度指
标

项目负责人：桂进兵


